
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音乐学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结

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在所从事的音乐理论研究方面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

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相应的专业技能和研究方法，对从事的学科现状和发展趋

势有充分的了解，能够独立进行创造性科研和高水平专业教学的能力。熟练地掌握一门

外语。 

二、学制与毕业年限 

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学制为三年，毕业与获得学位年限可延长至六年，休学时

间计入延长年限。 

三、课程结构与学分分配 

课程性质 课程类别 所修课程 学分*学期（门数） 

必修课 

（32学分） 

主课类 18学分   3学分*6学期 

思政类 4学分   4学分*1学期 

外语类 10学分 

博士生学术英语 1 4学分*1学期 

博士生学术英语 2 4学分*1学期 

第二外语（或其他语言学类

课程） 
2学分*1学期 

选修课 

（14学分） 

理论类 10学分 详见课程设置列表 七选五 

实践类 2学分 博士论文写作 2学分*1学期 

非音乐类 2学分 详见课程设置列表 二选一 

科研实践 

（4学分） 

新生入学教育 

考试 

新生入学教育计入研究生

科研实践学分（不可用其他

学分代替） 

1学分 

中期检查 

课题制博士研究生为“课题

中期检查”；普通类博士研

究生为“学位论文开题报

告” 

1学分 

在国内或国际高

水平刊物上公开

发表论文 1篇 

音乐学各理论方向学生在

读期间发表 1篇学术论文 
1学分 



课程性质 课程类别 所修课程 学分*学期（门数） 

自主科研实践 
实践内容：艺术实践、教学

实践、各类学术活动或观摩 
1学分 

共计 50学分 

注：博士研究生最晚应在两年半的学习时间内完成。 

四、中期检查 

课题制博士研究生，应在培养学制内的二年级下学期举行课题项目中期检查，博士

研究生应向研究生院提交《课题制博士•课题年度研究工作报告》，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进

行审核。对进展正常的课题，将继续资助；对不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或经检查不合格的

课题，将暂停资助。具体管理办法详见《中国音乐学院课题制博士•课题与经费管理办

法》。 

原招生办法博士研究生应在二年级下学期举行开题报告答辩，合格者方可进行学位

论文的撰写。 

五、学位授予 

详见《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 

 

  



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结

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在所从事的音乐理论研究、音乐创作方面具有坚实

宽广的基础理论、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相应的专业技能和研究方法，对从事的学科现

状和发展趋势有充分的了解，能够独立进行创造性科研和高水平专业教学的能力。熟练

地掌握一门外语。 

二、学制与毕业年限 

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学制为三年，毕业与获得学位年限可延长至六年，休学时

间计入延长年限。 

三、课程结构与学分分配 

课程性质 课程类别 所修课程 学分*学期（门数） 

必修课 

（32学分） 

主课类 18学分   3学分*6学期 

思政类 4 学分   4学分*1学期 

外语类 10学分 

博士生学术英语 1 4学分*1学期 

博士生学术英语 2 4学分*1学期 

第二外语（或其他语言学类课程） 2学分*1学期 

选修课 

(14学分) 

理论类 10学分 详见课程设置列表 六选五 

实践类 2 学分 博士论文写作 2学分*1学期 

非音乐类 2学分 详见课程设置列表 二选一 

科研实践 

（4学分） 

新生入学教育

考试 

新生入学教育计入研究生科研实践

学分（不可用其他学分代替） 
1学分 

中期检查 

课题制博士研究生为“课题中期检

查”；普通类博士研究生为“学位

论文开题报告” 

1学分 

在 CN号刊号上

公开发表论文

1篇或1首作品

公演 

作曲技术理论专业方向学生在读期

间发表 1篇学术论文；作曲专业方

向学生在读期间至少 1首作品公演 

1学分 

自主科研实践 
实践内容：艺术实践、教学实践、

各类学术活动或观摩 
1学分 



课程性质 课程类别 所修课程 学分*学期（门数） 

共计 50学分 

注：博士研究生最晚应在两年半的学习时间内完成。 

四、中期检查 

课题制博士研究生，应在培养学制内的二年级下学期举行课题项目中期检查，博士

研究生应向研究生院提交《课题制博士•课题年度研究工作报告》，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进

行审核。对进展正常的课题，将继续资助；对不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或经检查不合格的

课题，将暂停资助。具体管理办法详见《中国音乐学院课题制博士•课题与经费管理办

法》。 

原招生办法博士研究生应在二年级下学期举行开题报告答辩，合格者方可进行学位

论的撰写。 

五、学位授予 

详见《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 

 

  



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表演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结

合我院实际情况，特制定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培养具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在所从事的音乐表演方面具有坚实宽广的基础理论、

系统深入的专业知识，相应的专业技能和研究方法，对从事的学科现状和发展趋势有充

分的了解，能够独立进行创造性科研和高水平专业教学（或音乐表演）的能力。熟练地

掌握一门外语。 

二、学制与毕业年限 

中国音乐学院博士研究生学制为三年，毕业与获得学位年限可延长为至六年，休学

时间计入延长年限。 

三、课程结构与学分分配 

课程性质 课程类别 所修课程 学分*学期（门数） 

必修课 

（32学分） 

主课类 18学分   3学分*6学期 

思政类 4学分   4学分*1学期 

外语类 10学分 

博士生学术英语 1 4学分*1学期 

博士生学术英语 2 4学分*1学期 

第二外语（或其他语言学类课程） 2学分*1学期 

选修课 

（14学分） 

理论类 8学分 详见课程设置列表 六选四 

实践类 4学分 详见课程设置列表 三选二 

非音乐类 2学分 详见课程设置列表 二选一 

科研实践 

（4学分） 

新生入学教育 

考试 

新生入学教育计入研究生科研

实践学分（不可用其他学分代

替） 

1学分 

中期检查 

课题制博士研究生为“课题中期

检查”；普通类博士研究生为“学

位论文开题报告” 

1学分 

中期音乐会 1场 
表演理论研究方向学生在校期

间举办 1场中期音乐会 
1学分 

自主科研实践 
实践内容：艺术实践、教学实践、

各类学术活动或观摩 
1学分 



课程性质 课程类别 所修课程 学分*学期（门数） 

共计 50学分 

注：博士研究生最晚应在两年半的学习时间内完成。 

四、中期检查 

课题制博士研究生，应在培养学制内的二年级下学期举行课题项目中期检查，博士

研究生应向研究生院提交《课题制博士•课题年度研究工作报告》，研究生院组织专家进

行审核。对进展正常的课题，将继续资助；对不按规定报送年度报告或经检查不合格的

课题，将暂停资助。具体管理办法详见《中国音乐学院课题制博士•课题与经费管理办

法》。 

原招生办法博士研究生应在二年级下学期举行开题报告答辩，合格者方可进行学位

论的撰写。 

五、学位授予 

    详见《中国音乐学院研究生学位授予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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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音乐学院授课时间表 

 

时段 时间 节次 

上午 

8∶00 ~ 9∶30 1~2 

10∶00~11∶30 3~4 

中午 12∶00~13∶30 5~6 

下午 

14：00~15：30 7~8 

16：00~17：30 9~10 

晚上 

18∶00~19∶30 11~12 

19∶40~21∶10 13~14 

 

 

 

 

 

 

 

 

 

 

 

 

 

 

 

 



 一、 音乐学相关专业学生 

 

课程性质 课程类别 所修课程 学分*学期(门数) 

必修课 

(32学分) 

主课类 18学分   3学分*6学期 

思政类 4学分   4学分*1学期 

外语类 10学分 

博士生学术英语 1 4学分*1学期 

博士生学术英语 2 4学分*1学期 

第二外语（或其他语言学类课程） 2学分*1学期 

选修课 

(14学分) 

理论类（七选五） 

10学分 

史学类 

2学分*1学期 

音乐美学类 

传统音乐类 

民族音乐学类 

作曲技术理论类 

音乐教育类 

音乐科技类 

实践类 2学分 博士论文写作（必选） 2学分*1学期 

非音乐类（二选一） 

2学分 

管理类 
2学分*1学期 

其他非音乐类课程 

科研实践 

(4学分) 

新生入学教育考试 
新生入学教育计入研究生科研实

践学分（不可用其他学分代替） 
1学分 

中期检查 

课题制博士研究生为“课题中期检

查”；普通类博士研究生为“学位

论文开题报告” 

1学分 

在国内或国际高水平 

刊物上公开发表论文 

一篇 

音乐学各理论方向学生在读期间

发表 1篇学术论文 
1学分 

自主科研实践 
实践内容：艺术实践、教学实践、

各类学术活动或观摩 
1学分 

共计 50学分 



二、 作曲与作曲技术理论相关专业学生 

 

课程性质 课程类别 所修课程 学分*学期(门数) 

必修课 

(32学分) 

主课类 18学分   3学分*6学期 

思政类 4学分   4学分*1学期 

外语类 10学分 

博士生学术英语 1 4学分*1学期 

博士生学术英语 2 4学分*1学期 

第二外语(或其他语言学类课程) 2学分*1学期 

选修课 

(14学分) 

理论类（六选五） 

10 学分 

史学类 

2学分*1学期 

音乐美学类 

传统音乐类 

民族音乐学类 

作曲技术理论类 

音乐科技类 

实践类 2学分 博士论文写作（必选） 2学分*1学期 

非音乐类（二选一） 

2学分 

管理类 

2学分*1学期 
其他非音乐类课程 

科研实践 

(4学分) 

新生入学教育考试 
新生入学教育计入研究生科研实

践学分（不可用其他学分代替） 
1学分 

中期检查 

课题制博士研究生为“课题中期

检查”；普通类博士研究生为“学

位论文开题报告” 

1学分 

在CN号刊号上公开发

表论文 1篇或 1首作

品公演 

作曲技术理论专业方向学生在读

期间发表 1篇学术论文；作曲专

业方向学生在读期间至少 1首作

品公演 

1学分 

自主科研实践 
实践内容：艺术实践、教学实践、

各类学术活动或观摩 
1学分 

共计 50学分 



三、 表演理论研究相关专业学生 

 

课程性质 课程类别 所修课程 学分*学期（门数） 

必修课 

(32学分) 

主课类 18学分   3学分*6学期 

思政类 4 学分   4学分*1学期 

外语类 10学分 

博士生学术英语 1 4学分*1学期 

博士生学术英语 2 4学分*1学期 

第二外语（或其他语言学类课程） 2学分*1学期 

选修课 

(14学分) 

理论类（六选四） 

8学分 

史学类 

2学分*1学期 

音乐美学类 

传统音乐类 

民族音乐学类 

作曲技术理论类 

音乐教育类 

实践类（三选二） 

4学分 

博士论文写作（必选） 

2学分*1学期 声乐类 

器乐类 

非音乐类(二选一) 

2学分 

管理类 
2学分*1学期 

其他非音乐类课程 

科研 

实践 

(4 学分） 

新生入学 

教育考试 

新生入学教育计入研究生科研实践

学分（不可用其他学分代替） 
1学分 

中期检查 

课题制博士研究生为“课题中期检

查”；普通类博士研究生为“学位论

文开题报告” 

1学分 

中期音乐会 1场 
表演理论研究方向学生在校期间举

办 1场中期音乐会 
1学分 

自主科研实践 
实践内容：艺术实践、教学实践、各

类学术活动或观摩 
1学分 

共计 50学分 

 


